附件3

重庆市重点现代物流企业申报/复核材料

说明及装订顺序
1．封面（注明类型、企业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2．目录

3．×××公司关于认定×××公司为重庆市重点现代物流企业的报告

内容包括：

（1）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名称、企业发展状况、所在地域、性质、经营范围和经营特色、员工情况等。

（2）企业经营基本情况：现有资产（中央在渝物流企业资产包括母公司在渝投资交由重庆公司经营的物流资产需另行出具证明）、负债情况，自有仓储、自有运输工具和可控资源情况，上两年度企业的经营情况（包括收入及其构成、利润和税金等情况），客户资源、物流网络及物流经营。

（3）企业管理情况：企业财务、统计、安全、技术和企业物流作业、绩效考核、客户服务等机构和相应的管理制度，通过ISO9001-2015或其他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4）企业现代化水平：企业物流方案策划及实施、企业物流先进装备使用情况、企业物流技术、物流管理以及企业对内和对外信息化状况。

（5）其他情况。如获奖等情况。

（6）中长期规划目标。

4．重庆市重点现代物流企业申报/复核表

（1）说明：a．企业物流经营情况表中自有和可控运输工具包含货运车辆、船舶、铁路专列（专用线）、货机（货运航线）等，其中载重能力指载货重量不含运输工具质量。

b．中央在渝企业资产如包含母公司交由重庆公司经营的物流资产需提供母子公司关系证明材料以及母子公司签订的关于母公司物流资产交由重庆公司长期经营（至少3年）的合同复印件。
（2）要求：必须有企业所在地区县发展改革委和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推荐意见（鲜章）。

5．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如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还需提供《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6．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清单。（含姓名、职务、学历、职称）

7．审计部门或中介机构出具的近两年的审计报告。

8．经税务机关确认的近两年纳税证明。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申报纳税额、实际纳税额和有无偷税、欠税行为，国税和地税部门分别出具。

9．中国人民银行及贷款行提供的近期信用证明。其中包含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

10．工商部门提供的《重庆市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报告》。

11．企业自有或租用仓储设施清单。含仓库名称、所在区域、仓储面积、自有或租用、所属单位）

12．企业自有或可控运输工具清单。（含运输工具名称、载重量、数量）

13．企业其他自有设备清单。（含设备名称、数量）

14．企业服务跨境物流、应急物流、绿色物流和共同配送等新型业态的，需提供合作合同复印件。（加分）

15．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16．企业运营网点清单，其中仓储型物流企业提供配送客户点（固定大中型客户）清单。（含网点名称、网点性质、所在区域）

17．企业物流业务辐射范围图。

18．企业管理制度目录复印件以及企业物流管理制度复印件。

19．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复印件。（加分）

20．企业提供物流规划、资源整合、方案设计、业务流程重组、供应链优化、物流信息化等方面服务的实施方案及实施案例复印件。

21．企业先进物流装备清单及实物照片。

22．企业物流信息化简介（含对内和对外信息化系统）物流信息系统截图和电子单证复印件。

23．AA级及以上物流企业、A级纳税单位、AAA级安全服务质量考核货运企业证书复印件。（加分）

24．企业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1）母公司/参股公司/子公司等的情况；

（2）公司荣誉；

（3）国家领导人和市领导重要批示；

（4）运输许可证等其他材料。

其他要求：

（1）申报/复核材料中，申请/复核报告、申请表、审计报告、税务证明、信用证明（属表彰文件或奖状、奖牌除外）等至少有一份以上原件，以上原件连同其他复印材料装订在一本申报/复核材料中，复印证件需加盖申报/复核单位行政印章。

（2）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在初审过程中将对企业高级人才、仓储设施、运输工具、其他设备、管理制度、运营网点进行核查，将随机抽取清单中的人员、仓库、运输工具、设备、制度、网点，要求企业提供学历或职业资格证书、房产证或土地证、运输工具购买发票或租赁合同、设备购买发票、运营网点营业执照或合作协议进行核实。
PAGE  
— 4 —


